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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为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作为贵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3 年 12 月为贵公司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关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五洲特种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并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为贵公司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人员的口头反馈，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

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就口头反馈

提出的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就核查情况出具《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

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律师已经为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

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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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正  文 

一、请补充披露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所持有股份后续减持相关的承诺，说明相

关承诺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要求。 

就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核查程序： 

1、查阅了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所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相关的在有效期内的承

诺。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 

五洲特纸股票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首发上市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

发行认购对象所出具的正在履行的关于其所持有股份后续减持的相关承诺如下： 

承诺人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首发上市关

于实际控制

人股份锁定

的承诺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上

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

券市场当时有效的规定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

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以上承诺在公司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

人员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

诺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 6 个月内不再买

入公司股份，买入后 6 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

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承诺人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首发上市关

于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 3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 36 个月后的 24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本人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依照证

券市场当时有效的规定制定减持计划，提前将减持计划告知公司，并积极

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在公司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

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赵晨佳 
增持主体关

于股份减持

的承诺[注] 

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或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

买卖公司股票。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本次发行关

于股份减持

的承诺 

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本次发行关

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 

自本次发行结束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

林彩玲 

本次发行关

于所持所有

股份减持的

承诺 

本人所持有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份，后续减持

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 》的相关规定。 

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转让相关股份所

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注：自2023年8月28日至2024年1月11日，赵晨佳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发行人股份58万股，完成了增持计划。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出具的减持相关承诺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4号—常见

问题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自查表 第三号 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等相关规则的要求。 

 

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同时废止，请补充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涉

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

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就此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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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说明； 

2、查阅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等发行人相关产业政策

文件； 

3、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 

4、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产项目、在建项目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文

件。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 

发行人属造纸行业中的特种纸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公布的《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发行人所处行业为“C22—造纸和纸制品

业”中的“C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公布的《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 年 5 月 21 日），发行人所处行业为“C22—造

纸和纸制品业”中的“C222—造纸”。 

（一）公司主营业务是否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

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根据现行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鼓励类、淘汰类

与限制类目录下与造纸或特种纸生产相关的产品或工艺设备列示如下： 
分类 行业类别 具体内容 

鼓励类 十九、轻工 

1．单条化学木浆 30 万吨/年及以上、化学机械木浆 10 万吨/
年及以上、化学竹浆 10 万吨/年及以上的林纸一体化生产线

及相应配套的纸及纸板生产线..... 
10．真空镀铝、喷镀氧化硅、聚乙烯醇（PVA）涂布型薄

膜、功能性聚酯（PET）薄膜、无溶剂复合或热复合节能低

碳聚丙烯薄膜、定向聚苯乙烯（OPS）薄膜及纸塑基多层复

合等新型包装材料 

淘汰类 十二、轻工 

8、石灰法地池制浆设备（宣纸除外） 
9、5.1万吨/年以下的化学木浆生产线 
10、单条3.4万吨/年以下的非木浆生产线 
11、单条1万吨/年及以下、以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产线 
12、幅宽在1.76米及以下并且车速为120米/分以下的文化纸生

产线 
13、幅宽在2米及以下并且车速为80米/分以下的白板纸、箱

板纸及瓦楞纸生产线 
31、元素氯漂白制浆工艺 

限制类 十二、轻工 
18、单条化学木浆 30 万吨/年以下、化学机械木浆 10 万吨/年
以下、化学竹浆 10 万吨/年以下的生产线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特种纸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发行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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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公司的在产项目主要为 50 万吨/年食品卡纸生产线、30 万吨/年文化纸生产

线及 15 万吨/年格拉辛纸生产线等；在建项目主要为湖北祉星纸业有限公司 449

万吨浆纸一体化项目、江西五星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化机浆项目及年产 20

万吨淋膜纸生产线技改项目等；主要生产设备为食品包装纸生产线、文化纸生产

线及格拉辛纸生产线等；主要产品为特种纸，均不属于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不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二）公司主营业务涉及主要在建工程对应行业、产业政策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及在建项目与产业政策的对应关

系如下： 

序号 主营业务或在建项目 行业产业政策 

1 

目 前

主 要

产品 

食品包装纸 

1、食品包装纸产品属于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

〔2020〕80 号）》（六）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在商

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布袋、

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 

2、公司生产的食品包装纸中的淋膜纸属于《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鼓励类十九、轻

工 10......纸塑基多层复合新型包装材料 

2 格拉辛纸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

类十九、轻工10......聚乙烯醇（PVA）涂布型薄膜

新型包装材料 

3 转移印花纸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

的淘汰类与限制类 

4 描图纸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

的淘汰类与限制类 

5 文化纸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

的淘汰类与限制类 

6 工业配套用纸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

的淘汰类与限制类 

7 
在 建

产线 

江西五星纸业有

限公司年产30万

吨 化 机浆 项目

（在建）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

鼓励类十九、轻工 1．单条化学木浆 30万吨/年及以

上、化学机械木浆 10 万吨/年及以上、化学竹浆 10

万吨/年及以上的林纸一体化生产线及相应配套的

纸及纸板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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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祉星纸业有

限公司 449万吨

浆纸一体化项目

（在建）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

鼓励类四十二、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8.废

弃物循环利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 

（湖北基地 449 万吨浆纸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为两

条 30万吨工业包装纸产线，工业包装纸是以废纸作

为主要原材料） 

（三）是否属于落后产能，公司主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本所律师查阅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7 号）、《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关

于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消费〔2022〕68 号）、《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

《浙江省节能降耗和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十四五”规划》（浙发改规划[2021]209

号）、《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 年）的通知》（衢政发[2022]6 号）等文件。上述

文件中，有关落后产能的规定列示如下： 
文件 具体内容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

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 

轻工业：2011年底前，……淘汰以废纸为原料、年

产1万吨以下的造纸生产线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 

四、分业施策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根据行业特

点，开展有选择、有侧重、有针对性的化解工作。

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

璃。……船舶。……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
本）》 

限制类： 
18、单条化学木浆30万吨/年以下、化学机械木浆10
万吨/年以下、化学竹浆10万吨/年以下的生产线 
…… 
淘汰类：8、石灰法地池制浆设备（宣纸除外） 
9、5.1万吨/年以下的化学木浆生产线 
10、单条3.4万吨/年以下的非木浆生产线 
11、单条1万吨/年及以下、以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

产线 
12、幅宽在1.76米及以下并且车速为120米/分以下的

文化纸生产线 
13、幅宽在2米及以下并且车速为80米/分以下的白

板纸、箱板纸及瓦楞纸生产线 
31、元素氯漂白制浆工艺 

上述文件中，有关产业政策要求列示如下： 

文件 具体内容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二、强化科技创新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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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推动轻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消费

〔2022〕68号） 

（三）加快关键技术突破。 

造纸：高等级绝缘纸，高纯度溶解浆生产技术，特

种纸基复合材料，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基等生

物质新材料，医疗卫生用纸基材料等。 

中国造纸协会《造纸行业“十四五”

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 

《造纸行业“十四五”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纲要》

在五个方面为造纸行业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树立了目

标：在调整原料结构方面，要补齐产业链、供应链

短板，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保障产业安全；在优化

企业结构方面，要求合理化产业布局，注重上下游

产业的沟通和协作，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鼓励企

业兼并重组；在坚持节能减排方面，要加大投资节

能改造，发挥热电联产作用，加强资源的回收利

用；在提升品质品种方面，提高制浆造纸及纸制品

生产装备水平、加工设计水平、工艺艺术水平；在

明确阶段目标方面，提出造纸行业到 2025 年及

2035年的发展目标 

《浙江省节能降耗和能源资源优

化配置“十四五”规划》（浙发改

规划[2021]209号） 
造纸行业：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特种用纸和纸板……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

市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3年）的通知》（衢政发[2022]6
号） 

加强延链补链强链关键项目招引。聚焦……特种纸

六大标志性产业链……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特种纸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

格拉辛纸和食品包装纸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规定的鼓励

类产业，为重点发展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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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二四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卢丽莎               

 

负责人： 颜华荣                           许锐锋               

 

朱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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